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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11 年第 1 次聯繫會報議程 

壹、時間：111年 6月 2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貳、地點：桃園市政府 1601會議室 

參、主持人：邱副秘書長俊銘 

肆、主席致詞 

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如手冊第 7頁附件 1) 

陸、上次會議列管事項報告 

編號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109-2 市長期許增加全市

志工人數，請各機

關積極推動增加志

工人力。 

請社會局主責研擬

提升志工量能之方

案，調查各機關具

潛在開發的召募對

象及推動困難，並

預估可增加之志工

人數，提市長專案

報告。 

社會局、

各志願服

務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 

1. 第一次市長專案

報告於 110 年 1

月 21日召開完畢

。 

2. 第二次市長專案

報告於 111 年 2

月 14日已奉秘書

長同意解除列管

，建請解管。 

█解管 

□續管 

110-2 依據本市 110年志

願服務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業務輔導

會議紀錄，請各機

關依限研議具體改

善作為。 

請各機關配合於

111年 5月 2日(一

)依輔導建議研議具

體改善作為追蹤報

告。 

社會局、

各志願服

務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 

1. 社會局業於 110

年 8 月 23 日至

10 月 15 日間辦

理實地輔導，由

專家學者協助瞭

解各機關推動現

況，並提供輔導

建議。 

□解管 

█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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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2. 本案除資訊科技

局尚未繳交報告

外，餘均已完成

。 

110-3 為整體規劃本府志

願服務業務推動方

向，請各機關依限

研擬 111年度志願

服務推動計畫。 

請各機關配合於

111年 5月 2日(一

)提報 111年度志願

服務推動計畫。 

社會局、

各志願服

務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 

1. 同編號 110-2 辦

理情形，請各機

關參酌專家學者

推動志願服務之

建議，以作為研

擬 111 年度志願

服務推動計畫之

參考。 

2. 本案除新聞處及

資訊科技局尚未

繳交計畫外，餘

均已完成。 

□解管 

█續管 

110-4 110年度下半年推展志願服務概況表請於

111年 1月 14日前至本市志願服務整合

資訊平台(https://vspc.tycg.gov.tw/)

完成填報 

社會局、

各志願服

務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 

均完成繳交，建請解

管。 

█解管 

□續管 

110-5 110年度下半年成果報請於 111年 2月

25日前逕以電子郵件寄送至社會局承辦

人信箱。 

社會局、

各志願服

務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 

均完成繳交，建請解

管。 

█解管 

□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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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110-6 消防局 111 年退出

運用計畫案 

請消防局以專簽方

式陳核至市長同意

，並於市長主持第

2次志工專案會議

提出報告。 

消防局 本案由消防局以專

簽方式，於 111 年 4

月 11 日奉市長同意

所屬義消人員及災

害防救志工停止試

行志願服務推動計

畫，建請解管。 

█解管 

□續管 

柒、主管機關業務報告 

一、 志願服務業務報告 

(一) 志工人數成長情形(請參考手冊第 10 頁附件 2)： 

1. 截至 110年 12月底，本市志工人數共計 9萬 9,711 人，以環境保護

局之環境保護類志工(3萬 7,740人)居冠，其次依序為社會局之社會

福利類志工(3 萬 3,071 人)及教育局之教育服務類志工(1萬 5,813

人)。 

2. 近年志工服務受疫情影響，又本市志工年齡分布多為中高齡者，為確

保志工在符合安全及衛生之適當環境下進行服務，各機關配合防疫政

策暫緩志工召募及運用為原則，故人數成長趨緩。 

3. 相較 110 年 6 月底，本府部分機關仍積極擴充本市志工量能，志工人

數成長以教育局增加 4,413(38.7%)位教育服務類志工居冠，其次為地

方稅務局增加 19(31.7%)位稅務服務類志工及青年事務局 63(29.9%)

位青年服務類志工。 

(二) 志工領冊率及投保率： 

1. 本市志工領冊率為 86.39%，投保率為 97.21%。有關志工之認定1，原

則上將有服務，但未完訓者納入志工人數，並應續由各運用單位依規

定完成教育訓練取得服務紀錄冊(至少達 80%)。 

 

1
 有關志工人數計算之原則，係經 110 年 1 月 21 日第一次志工專案會議，依主席裁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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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 110 年新運用之機關外，領冊率未達 80%之機關為文化局、青年事

務局、客家事務局、政風處、教育局、勞動局需加強輔導辦理。 

(三) 111 年度上半年推展志願服務概況表：請於 111 年 7月 15日前至本市

志願服務整合資訊平台(https://vspc.tycg.gov.tw/)完成填報(新增

列管 111-1)。 

(四) 本府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聯繫窗口通訊錄 

1. 為推動志願服務業務，促進各機關間交流，提供本府志願服務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聯繫窗口資料請參考手冊第 11頁附件 3。 

2. 如有異動，請將新承辦同仁之姓名、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等資料，以

電子郵件傳送至 10011345@mail.tycg.gov.tw，並請致電向承辦人邱

小姐確認(分機 6314)，以利更新通訊錄及異動桃園志工網管理者權

限。 

 

二、 111年桃園市志願服務獎勵 

本案申請時程、彙整流程等注意事項業於 5月 12日以府社團字第

1110128757號函周知各目的機關及公告桃園志工網，重要提醒如下： 

(一) 志工貢獻獎（包含金質、銀質、銅質獎）－線上申請： 

1. 志工運用單位：自 5月 31日(二)起開放受理申請至 7月 29日(五)截

止，請各目的機關轉知所轄運用單位檢具應備之申請文件（如申請獎

勵名冊、獎勵事蹟表及績效證明書等）依限提出申請。 

2. 各目的機關務必先行審查申請資格（如年資及時數、有無重複申請之

情事等），並依限於 8月 31日(三)前線上報送本府社會局審核，併造

冊函送本府社會局彙辦。 

(二) 績優服務獎（績優志工個人、家庭、團隊獎）－紙本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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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志工運用單位：自 5月 31日(二)起開放受理申請至 7月 29日(五)截

止，請各目的機關轉知所轄運用單位檢具應備之申請文件（如獎勵名

冊、推薦表、績效證明書及推薦佐證資料等）依限提出申請。 

2. 各目的機關務必先行審查後，造冊及檢附相關文件，並請依可提報名

額額度(請參考手冊第 13頁附件 4)，依限於 8月 31日(三)前，以紙

本函送本府社會局彙辦；未能通過審查者，由各目的機關自行通知運

用單位與退件事宜。 

(三) 各目的機關請將彙整完成之獎勵總名冊電子檔(志工貢獻獎、績優服務

獎)，以電郵傳送至 10055180@mail.tycg.gov.tw，並請致電向承辦人

簡瑀柔小姐確認(分機 6312)。 

 

三、 全市各類別志願服務共享資源，請協助轉知所屬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一) 自辦教育訓練資源： 

轄下運用單位如欲申請自辦志工基礎訓練，請於課程辦理日 1個月前

發函通知志推中心，俟函復後即可辦理。為響應無紙化環保，教育訓

練資源請逕至桃園志工網下載(路徑：最新消息>桃園市志願服務運用

單位自辦志願服務法定教育訓練辦法）。 

(二) 桃園市志願服務整合資訊平台(桃園志工網)： 

(1) 本年度系統維護廠商為：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客服電

話：04-23265200 分機 391。 

(2) 為協助志工管理者操作桃園志工網，可至桃園志工網-資源補給站

-系統操作教學點選使用。 

(三) 志工意外事故保險理賠窗口說明 

1.有關「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案（招標案號：LP5-

109032），本契約有效期自 109年 11 月 6日起至 111 年 11月 5日

止，各項次決標金額及承標廠商請參考手冊第 14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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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倘有申請理賠之需求，請由運用單位協助志工至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全國志工保險專區下載相關附件，填妥保險金理賠申請書並

檢具相關資料後送件至該公司。聯絡窗口：陳怡庭小姐；聯絡電話：

(03)316-3022 分機 29、30。 

 

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展志願服務情形 

一、 新聞處：退出本府志願服務推動計畫。 

二、 體育局(請參考手冊第 15頁附件 6) 

三、 青年事務局(請參考手冊第 25頁附件 7) 

 

玖、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111年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績效評鑑」之辦理方式，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為落實志願服務法及瞭解各機關推展志願服務工作之現況及成果，特

制定績效評鑑實施計畫，評鑑於每 2年實施一次。111 年志願服務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績效評鑑計畫業於 111年 3月 16日府社團字第

1110043056號函通知在案。 

(二) 惟為考量 COVID-19疫情緊張及各機關專注於防疫工作，爰擬 111志願

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績效評鑑暫停辦理一次。 

決議： 

 

 

壹拾、臨時動議 

壹拾壹、散會：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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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0 年第 2 次聯繫會報會議紀錄 

桃園市政府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10年第 2 次聯繫會報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 12月 20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貳、 地點：桃園市政府 1602 會議室 

參、 主持人：邱副秘書長俊銘                   紀錄：邱怡婷 

肆、 出(列)席人員： 

社會局 副局長許敏松、人民團體科科長劉彥伶、股長鄭煒家、社工師邱怡

婷、社工員張莉伶、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社工督導張淑婷、社工員徐梓瑜、 

人事處 股長陳政隆、工務局 主任陳世芳、水務局 正工程司洪季良、 

主計處 主任林郁涓、民政局 主任賴嘉美、交通局 股長楊筱涵、 

地方稅務局  科長周芝瑜、地政局 股長盧景懋、 

青年事務局 科長拉娃．布興、客家事務局 股長張執中、 

政風處 助理員簡妤芯、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組長侯兆豐、 

原住民族行政局 科長李慧慧、消防局 股長段鈞升、 

財政局 主任鄭慧敏、教育局 股長陳怡均、 

都市發展局 主任黃子釗、工程助理 趙柏安 

勞動局 主任呂超群、新聞處 科長林衍儒、經濟發展局 主任秘書楊叡昀、 

資訊科技局 代理主任吳宗原、農業局 主任陳靜音、 

衛生局 股長黃貞觀、環境保護局 股長楊天仁、 

警察局 股長楊明益、體育局 科長沈世國、觀光旅遊局 股長白惠君 

伍、 未出席人員：文化局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如手冊第 9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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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捌、 上次會議列管事項報告 

主席裁示：編號 109-1及 110-1依管考建議解管；編號 109-2依管考建議續

管。 

玖、 主管機關業務報告 

一、 市長專案報告進度說明 

二、 消防局 111 年退出運用計畫 

(一)消防局補充說明： 

1. 消防局所屬義消係以專業分工，分為救災、救護及宣導等三類。義

消的專業訓練、管考及福利等另有法規規範，扣除協勤工作及專業

訓練後，包括時間分配及制度上，無法再配合參與社會局志願服務

推動之志工教育訓練，完成紀錄冊提報之業務。透過與社會局多次

聯繫後，爰函文提報自 111年起不加入該計畫。 

2. 目前消防局所屬義消人員（包括防救部分）約 1,100人。 

3. 全臺灣有三個縣市將消防局列入志工運用單位。 

（二）社會局許副局長敏松補充說明： 

1. 就志願服務推廣層面，社會局鼓勵也期待消防局一起努力提升志工

人數，但就機關層級而言，社會局與消防局係屬平行機關，消防局

於執行上提出窒礙，故社會局先行同意消防局退出志工運用計畫。 

2. 市長主持之第 2次志工專案報告時間尚未確定，本案提請主席裁

示，先請由消防局以專簽方式，簽請市長同意消防局退出 111 年志

願服務推動計畫，惟簽核同意前仍請消防局續配合提供成果報表及

績效考核等相關資料。 

主席裁示： 



 

9 

1. 消防局所屬義消人員列入志工人數，於其他縣市亦有前例，實務上

如有窒礙難行之處，應尋求解決之道。 

2. 有關消防局退出 111 年志願服務推動計畫案，請消防局出席同仁會

後回報局內，應以專簽方式陳核至市長同意，並於市長主持第 2次

志工專案會議提出報告。 

三、 志願服務業務宣達事項 

主席裁示：請各機關配合辦理。 

壹拾、 討論事項：無 

壹拾壹、 臨時動議：無 

壹拾貳、 散會：上午 10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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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本府各機關志工人數  

編號 局處 
志工

隊數 
志工人數 

成長率 

(較 110/6) 
領冊率 投保率 

1 人事處 1  21 -4.5% 85.71% 85.71% 

2 工務局 13  217 +2% 100.00% 100.00% 

3 文化局 19  1,875 +15.3% 77.87% 95.68% 

4 水務局 11  174 +24.3% 85.06% 79.89% 

5 主計處 0  0 - 0.00% 0.00% 

6 民政局 20  646 +1.3% 97.68% 100.00% 

7 交通局 1  195 -1% 100.00% 100.00% 

8 地方稅務局 5  79 +31.7% 100.00% 100.00% 

9 地政局 8  355 +0.6% 95.77% 100.00% 

10 社會局 539  33,071 -5.8% 82.11% 94.50% 

11 青年事務局 9  274 +29.9% 75.18% 76.28% 

12 客家事務局 1  130 +3.2% 74.62% 100.00% 

13 政風處 1  139 0% 74.10% 100.00% 

14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  51 -1.9% 100.00% 100.00% 

15 原住民族行政局 2  31 -6.1% 100.00% 100.00% 

16 消防局 38  1,215 - 0.00% 100.00% 

17 財政局 0  0 - 0.00% 0.00% 

18 教育局 283  15,813 +38.7% 67.13% 100.00% 

19 都市發展局 12  41 - 100.00% 100.00% 

20 勞動局 6  208 0% 74.52% 67.31% 

21 新聞處 1  19 - 89.47% 0.00% 

22 經濟發展局 1  33 0% 100.00% 100.00% 

23 資訊科技局 0  0 - 0.00% 0.00% 

24 農業局 30  1,900 +13.8% 90.11% 94.79% 

25 衛生局 36  2,991 +0.54% 96.46% 99.53% 

26 環境保護局 591  37,740 +0.54% 99.84% 99.70% 

27 警察局 14  1,046 -0.01% 99.33% 100.00% 

28 體育局 68  1,100 +6.18% 80.55% 57.45% 

29 觀光旅遊局 3 347 0% 100.00% 100.00% 

合計  99,711 +3.34% 86.39% 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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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本府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聯繫窗口通訊錄 

編

號 
局處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1 人事處 劉羽婷 #7357 10053197@mail.tycg.gov.tw 

2 工務局 沈峯毅 #6758 10042826@mail.tycg.gov.tw 

3 文化局 蔡欣瑾 332-2592#8111 10042287@mail.tycg.gov.tw 

4 水務局 黃文福 303-3688#3874 10032769@mail.tycg.gov.tw 

5 主計處 蔣依婷 #5560 171021@mail.tycg.gov.tw 

6 民政局 顏俊賢 #5638 10033247@mail.tycg.gov.tw 

7 交通局 陳筱寧 #6868 10049068@mail.tycg.gov.tw 

8 地方稅務局 謝維倫 332-6181#2332 tax_ser133@mail.tycg.gov.tw 

9 地政局 李慧美 #5367、5377 122057@mail.tycg.gov.tw 

10 社會局 邱怡婷 #6314 10011345@mail.tycg.gov.tw 

11 青年事務局 徐唯曦 422-5205#6006 10017427@mail.tycg.gov.tw 

12 客家事務局 申嘉琪 409-6682#5003 10013621@mail.tycg.gov.tw 

13 政風處 簡妤芯 337-3457#7558 10028903@mail.tycg.gov.tw 

14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吳柏蒼 #6917 162058@mail.tycg.gov.tw 

15 原住民族行政局 林銀蘭 #6686、6687 044040@mail.tycg.gov.tw 

16 財政局 游茜如 #5527 10057558@mail.tycg.gov.tw 

mailto:10011345@mail.tycg.gov.tw
mailto:10017427@mail.ty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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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局處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17 教育局 蔣詞安 #7472 nancy31636@ms.tyc.edu.tw  

18 都市發展局 趙柏安 #5780 80019221@mail.tycg.gov.tw 

19 勞動局 陳小鳳 #6810 112034@mail.tycg.gov.tw 

20 經濟發展局 吳明璇 #5271 10021882@mail.tycg.gov.tw 

21 資訊科技局 林頂立 #6951 10012728@mail.tycg.gov.tw 

22 農業局 溫崇緯 #5451、5452 081010@mail.tycg.gov.tw 

23 衛生局 王曉梅 334-0935#2208 10013415@mail.tycg.gov.tw 

24 環境保護局 張秭榆 338-6021#2123 00580@tydep.gov.tw 

25 警察局 游淑惠 338-1127 shuhui@tyhp.gov.tw 

26 體育局 黃秀鈺  319-4510#5014 10013283@mail.tycg.gov.tw 

27 觀光旅遊局 陳盈臻 #5263、5264 10065264@mail.tycg.gov.tw 

如有異動，請將新承辦同仁之姓名、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等資料，以電子郵件傳送至

10011345@mail.tycg.gov.tw，並請致電向承辦人邱小姐確認(分機 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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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績優服務獎名額核算表 

111年桃園市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績優服務獎 

得提報名額核算表 

編號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10年 

志工隊數 

110年 

志工人數 

績優 

志工獎 

績優志工 

家庭獎 

績優志工 

團隊獎 

1 人事處 1  21  1 1 1 

2 工務局 13  217  1 1 1 

3 文化局 19  1,875  1 1 1 

4 水務局 11  174  1 1 1 

5 主計處 0  0  0 0 0 

6 民政局 20  646  1 1 1 

7 交通局 1  195  1 1 1 

8 地方稅務局 5  79  1 1 1 

9 地政局 8  355  1 1 1 

10 社會局 539  33,071  4 2 3 

11 青年事務局 9  274  1 1 1 

12 客家事務局 1  130  1 1 1 

13 政風處 1  139  1 1 1 

14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  51  1 1 1 

15 原住民族行政局 2  31  1 1 1 

16 消防局 38  1,215  1 1 1 

17 財政局 0  0  0 0 0 

18 教育局 283  15,813  4 2 1 

19 都市發展局 12  41  1 1 1 

20 勞動局 6  208  1 1 1 

21 新聞處 1  19  1 1 1 

22 經濟發展局 1  33  1 1 1 

23 資訊科技局 0  0  0 0 0 

24 農業局 30  1,900  1 1 1 

25 衛生局 36  2,991  1 1 1 

26 環境保護局 591  37,740  4 2 3 

27 警察局 14  1,046  1 1 1 

28 體育局 68  1,100  1 1 1 

29 觀光旅遊局 3 347 1 1 1 

合計 1,711  99,711  34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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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各項次決標金額及承標廠商 

109/11/6-111/11/5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各項次決標金額及承標廠商 

組

別 
項次 

職類類別 

(按臺灣地區傷害保險個

人職業分類表-詳契約條

款附件三~二) 

投保

年齡 

傷害保險 

(含殘廢或死亡)  

(殘廢部分按殘廢程度與保險

金給付表辦理-詳契約條款附

件一~二) 

傷害醫療保險 

(含實支實付及傷害住院病房給付 

-詳契約條款附件一~二) 

決標金額 承接廠商 

第1組- 

特定傷害保險 

(執行勤務期間) 

(含往返交通前後

各2 小時內) 

1 第一、二、三類 
無年齡

限制 

每人最高理賠金額- 新臺幣

100 萬元 

(1) (1)意外醫療給付-新臺幣3 萬元(2)意外住院治

療-日額新臺幣1 仟元(最高90 天) 
23 元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 

2 第一、二、三類 
無年齡

限制 

每人最高理賠金額-新臺幣

300 萬元 

(1) 意外醫療給付-新臺幣3 萬元(2)意外住院治療-

日額新臺幣2 仟元(最高90 天) 
53 元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 

3 第四、五、六類 
無年齡

限制 

每人最高理賠金額-新臺幣

300 萬元 

(1) 意外醫療給付-新臺幣3 萬元 

(2) 意外住院治療-日額新臺幣2 仟元(最高90 天) 
88 元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 

第 2組- 

普通傷害保險 

(全日24 小時) 

1 第一、二、三類 
無年齡

限制 

每人最高理賠金額-新臺幣

100 萬元 

(1) 意外醫療給付-新臺幣3 萬元 

(2) 意外住院治療-日額新臺幣1 仟元(最高90 天) 

 

- 

 

- 

2 第一、二、三類 
無年齡

限制 

每人最高理賠金額-新臺幣

300 萬元 

(1) 意外醫療給付-新臺幣3 萬元(2)意外住院治療-

日額新臺幣2仟元(最高90 天) 

 

- 

 

- 

3 第四、五、六類 
無年齡

限制 

每人最高理賠金額-新臺幣

300 萬元 

(1) 意外醫療給付-新臺幣3 萬元(2)意外住院治療-

日額新臺幣2 仟元(最高90 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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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體育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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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青年事務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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